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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 10 年首例嬰兒腸道型肉毒桿菌中毒案 
 

程盈瑜 1＊、蔡懷德 1、陳俐文 2、王仁德 1、劉碧隆 1、林巧雯 1 

                    

摘要 

2015年 1 月 20日臺南市某醫學中心通報一名 5個月餘女嬰肉毒桿菌中毒，人

體檢體經檢驗證實為 A型肉毒桿菌中毒，且屬臺灣近 10年首例嬰兒腸道型肉毒桿

菌中毒案例；所採集 5 件嫌疑食品檢驗結果均為陰性，感染源不明。由於嬰兒單

次所能採集的血清量有限，不可避免需多次抽血；疾病管制署所備馬源性肉毒桿

菌抗毒素，施用於嬰兒時，仍須將中和毒素以阻斷惡化與馬源血清抗毒素可能造

成過敏的風險一併考量；疾病管制署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有關肉毒桿菌抗毒素之

領用說明建議修訂，提供嬰兒案例使用抗毒素治療之彈性；另，需給予家屬情緒

支持，以促成詳實的疫情調查。 

 

關鍵字：肉毒桿菌中毒；肉毒桿菌抗毒素；嬰兒腸道型肉毒桿菌中毒 

 

事件緣起 

2015 年 1 月 20 日臺南市某醫學中心通報臺南市一名 5 個月餘女嬰，疑似肉毒

桿菌中毒及急性無力肢體麻痺。個案於 1 月 17 日由臺南市某區域醫院轉送該醫學

中心，症狀有食慾差、便祕、全身無力、哭聲小、發燒、心跳快與呼吸喘，因而

接受插管收治小兒加護病房。 

 

病程發展 

個案是足月自然產的 5 個月餘女嬰（發病時體重：7.2kg），無先天性疾病，疫

苗接種史完整，神經發展正常；出生後，由案母在家親帶與親餵母乳，近兩周開

始嘗試副食品，但未曾餵食蜂蜜或罐裝食品；平日食慾與活動力均佳，未曾有國

內外旅遊史。 

於 1 月 12 日開始，個案出現不喝奶、哭聲變小與便祕症狀，兩天後呈現肢體

無力；1 月 16 日至某區域級醫院就醫，腹部超音波檢查疑似腸套疊，於當日收住

院。1 月 17 日清晨，個案開始呈現呼吸窘迫併血氧濃度下降，被轉院至該醫學中

心，並進行呼吸道插管，收治於小兒科加護病房。初步診斷疑似敗血症併中樞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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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感染，然而血液培養及腦脊髓液並無分離出病原。1 月 19 日拔管後，發現臉

部無表情，角膜刺激、作嘔及咳嗽反射均消失，吞嚥困難需抽吸口水及鼻胃管灌

食，腸蠕動消失，四肢與頸部無力。1 月 20 日經各項生化、神經學儀器檢查及醫

療團隊討論之後，優先診斷為多發性神經炎(Guillain-Barré syndrome, GBS)，但仍需

鑑別診斷嬰兒型肉毒桿菌中毒[1–3]與其他可造成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等病因，故通

報疑似肉毒桿菌中毒及急性肢體無力。 

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研究檢驗中心於 1 月 21 日中午收到個案血清與糞

便檢體，即進行毒素試驗（小鼠實驗），初步檢驗結果：注射病人血清之 2 隻小鼠

死亡、死前神經症狀無法排除與肉毒桿菌中毒有關；惟病人檢體血清量不足，故

於 1 月 22 日再行第二次毒素試驗，其結果為不明—無法確定（病人優先診斷為

GBS，於 1 月 20 日晚間開始接受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療程）。另，糞便

檢體之病原體分離、毒素試驗及毒素中和試驗均為 A 型肉毒桿菌陽性。 

經診治後，個案生命徵象穩定，持續以非侵入性呼吸器輔助呼吸，血氧與酸

鹼值皆屬穩定；肌肉張力漸漸復原，表情及自發性動作增加。個案病況雖緩慢但

持續改善，且考量嬰兒注射馬源血清抗毒素具過敏之風險[4–7]，故決定暫時不使

用疾管署儲備之馬源性肉毒桿菌抗毒素。綜合人體檢驗結果、食品檢驗結果與病

程變化，本案研判為「嬰兒腸道型肉毒桿菌中毒」。 

 

疫情調查 

第一次調查：1 月 20 日由案父（電子業工程師）陪同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至

家中行環境勘查及採集可能之嫌疑食品。個案自出生後，由案母（全職家管）親

自撫養並親餵母乳（8 次/天；約 120 mL/次），自 1 月 10 日開始加嬰兒配方奶粉；

點心則以米精拌成泥狀餵食。當日採集三件已開封之副食品：嬰兒配方奶粉、純

米精與初階米精營養品送食品藥物管理署（簡稱食藥署）檢驗。 

第二次調查：1 月 22 日，由案母陪同衛生局至家中調查並表示，會以苗栗娘

家自種紅蘿蔔或地瓜，製成點心餵食。製作過程：洗淨→切塊→電鍋蒸熟→袋子

包裝→冰箱冷凍；食用時再解凍→蒸熟→打成泥狀→混合米精餵食。現勘發現，

冷凍紅蘿蔔與地瓜塊仍帶有表皮與泥沙，並採檢兩件檢體。 

 

檢體檢驗 

本案所採集人體檢體由疾管署研究檢驗中心進行肉毒桿菌之血清小鼠試驗、

糞便病原體分離鑑定及毒素中和試驗，綜合研判為 A 型毒素肉毒桿菌。嫌疑食品

檢體共採 5 件（奶粉、米精粉、米精、紅蘿蔔與地瓜），由食藥署分別進行肉毒桿

菌小鼠實驗、微生物學檢驗及毒素檢驗等，結果均為陰性。 

 



│疫情調查│ 

2015 年 7 月 28 日‧ 第 31 卷‧第 14 期                                            疫情報導  366 
 

防治作為 

接獲醫院通報疑似肉毒桿菌中毒乙案，衛生局及疾管署即啟動橫向與縱向聯

繫作業： 

一、臨床醫療： 

(一) 實驗室確診後，院方申請抗毒素；疾管署以相關冷鏈規範標準，由同仁

親送抗毒素至該單位。 

(二) 個案經診治後，病況逐漸改善；醫師考慮馬源血清抗毒素仍可能造成嬰

兒過敏，經與家屬討論後，決定不使用肉毒桿菌抗毒素。 

(三) 另一通報疾病：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經專科醫師進行該疾病神經學症狀

調查表評估後，研判為陽性；而個案糞便檢體，經病原體分離鑑定檢驗，

結果為陰性。 

二、疫情調查： 

(一) 建立單一聯繫窗口，以衛生單位為窗口：彙整個案每日病程、追蹤人體

及食物檢體報告與紀錄公衛防疫作為，並通知各參與單位，俾利疫情的

掌握。 

(二) 感染源調查：衛生局人員至個案家中現勘兩次，採檢嫌疑食品共 5 件，

並提供食藥署檢驗結果給疾管署。 

(三) 接觸者調查：住家為獨棟樓房，家中成員：案父母、案哥（6 歲）與案

姐（4 歲），平日少有訪客；個案的飲食由案母親自料理，家屬無共享亦

無出現疑似肉毒桿菌中毒之症狀。 

(四) 家屬情緒關懷：院方安排社工師執行家庭評估，初步排除虐童現象。當

時雙親情緒非常低落，並深刻自責，於疫調過程中，同仁需保持同理心，

反覆與家屬確認餵食個案的情況，才能獲得詳情。 

三、檢體採驗： 

依疾管署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規範[2]，肉毒桿菌採檢項目包含:血清(20 

mL)、糞便及嘔吐物。惟個案年幼、血清量不足，首次只能採集 5 mL 血液送

驗：第一次血清注射小鼠試驗雖陽性，惟考量檢體量不足，檢驗結果可能有

所誤差，故隨後請院方再協助採集血液檢體，進行第二次血清試驗。 

四、發布新聞稿，衛教民眾注意食品與環境衛生。 

 

討論與建議 

該案為近十年來臺灣首例嬰兒腸道型肉毒桿菌中毒確定病例[8]。當嬰兒攝食

已被肉毒桿菌孢子所汙染的食物[9–11]，因免疫系統尚未健全，腸道菌叢亦未發

展完全，此菌易在腸內增殖並產生毒素[1–3]。個案的診斷、治療與防疫措施，需

靠醫療團隊、中央及地方衛生單位齊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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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診察與身體評估，是確診嬰兒型肉毒桿菌的要件，典型症狀：開始以

餵食困難吞嚥異常及便祕表現，接下來呈現肢體無力[9–11]。個案至該醫學中心

後，由小兒感染科、小兒神經內科、小兒重症科、感控師與社工師組成醫療團隊

評估後，通報疑似肉毒桿菌中毒及急性無力肢體麻痺，進行鑑別診斷。 

一、院方於 1 月 22 日提出肉毒桿菌抗毒素的申請。雖然嬰兒注射馬源性肉毒桿菌

抗毒素，易引發過敏反應[5–7]，依目前疾管署儲備的諾華馬源性肉毒桿菌抗

毒素仿單，並未將嬰兒使用列入絕對禁忌，但也有針對嬰兒使用馬源血清抗

毒素做回溯性研究，發現並無嚴重副作用[13]，故建議當無人源血清抗毒素

時，馬源血清抗毒素仍應列入治療考量，且在典型症狀發生後 3–7 日內注射

抗毒素的效果最佳，並可縮短個案住院天數與復原期；否則以支持療法為主，

早期診斷與治療是診治嬰兒型肉毒桿菌中毒的關鍵[9–12]。 

二、有關嫌疑食品的疫調，主要依賴家屬的協助。如何使陷入慌亂與自責情緒的

家屬，有效提供訊息，是防疫工作的重要課題之一[14]。 

三、肉毒桿菌芽孢普遍存在泥土/灰塵或農產品中。在本案所採檢的嫌疑食品：冷

凍的紅蘿蔔與地瓜塊中，仍可看見食物的表皮與泥土；食品製造過程中，如

洗淨、殺菌與加熱等條件不足時，該菌體與芽孢易混入食品中。雖此等食物

據家屬所述，皆已經蒸熟後再餵食個案，但仍可藉此推測，家屬處理食物或

食品衛生習慣與概念，仍待加強。除宣導勿餵食嬰兒蜂蜜外，更應在食品與

環境衛生安全上，加強教育與宣導[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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